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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公告

连锁便利
店诚招供货商，
供货项目食品、
酒类、饮料、日
用品等，供货区
域烟台六区，有
意 者 请 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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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2000余套经适房可上市交易
交易管理实施细则昨颁布，适用范围包括芝罘莱山等六区

本报 1 2月1 4日讯 (记者
苗华茂) 14日，烟台市住

建局与财政、国土、地税等
三部门联合下发了《烟台市
市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
市交易管理实施细则》。已
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年满5

年的经济适用住房，在上市
交易时有了具体的操作依
据。该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

行，适用于芝罘、莱山、福
山、牟平、开发区、高新区六
个区。

烟台市住房保障中心有
关工作人员介绍，烟台市中
心区从2003年开始供应经济
适用住房以来，住房保障部
门共提供经适房10000余套，
但一直都没有上市交易的先
例。这主要是因为之前一直

参照的是《烟台市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
易管理办法》，而涉及到经济
适用房上市交易如何执行，
按照什么标准，都没有一个
明确的具体文件可以参照。
此次实施细则的出台，将彻
底解决这一问题。

该工作人员还介绍，烟
台市从 2 0 0 3年开始供应经

适 房 ，当 年 供 应 的 是 1 0 0 0

套，2004年和2005年，又分别
供应了1000套和500套。按照
实施细则中的规定，只要是
经适房的所有人在取得房
屋所有权证书满 5年后，就
可以上市交易。据住房保障
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最近
一段时间他们也做过统计，
目前，烟台市区范围内符合

上市交易条件的经适房大
约在2000余套，占经适房总
供 应 套 数 的 2 0 % 左 右“ 从
2010年开始，就已经有符合
条件的经适房可以上市交
易了，但那时因为没有具体
的文件可以参照执行，所以
有 关 部 门 一 直 都 没 有 受
理。”

据 了 解 ，此 次 出 台 的

实施细则适用于烟台市市
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首次
上 市 交 易 ，其 中 已 购 经 济
适 用 住 房 ，是 指 按 照 经 济
适用住房管理的有关规定
购 买 的 住 房 。所 提 到 的 烟
台市市区，包括芝罘区、莱
山区、福山区、牟平区和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高 新 技 术
产业园区。

买卖经适房步骤还真不少

想要卖房子，要交一半差价
想要全产权，要补齐差价
本报记者 苗华茂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取得房
屋所有权满5年需转让的，房屋
权利人向住房保障机构提出申
请后，要提交以下资料：

1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
交易申请审批表》；

2 .房屋所有权证书；
3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申

请家庭户口薄；
4.原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
5 .房屋买卖合同或赠与书；
6 .申请该经济适用住房时

的夫妇双方同意上市转让的书
面证明；

7 .住房保障机构认为需要
提交的其他资料。

房屋权利人与受让人到国
土资源部门办理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转让审批手续，要提交
以下资料：

1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
交易申请审批表》；

2 .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权
利人已经办理的)；

3 .原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
同及购房发票；

4 .房屋权利人和受让人的
有效身份证件；

5 .契税交纳凭证；
6 .国土资源部门认为需要

提交的其他资料。
房屋权利人因特殊原因需

申请政府原价回购已购经济适
用住房的，房屋权利人向住房
保障机构提出申请后，要提交
以下资料：

1 .《政府回购经济适用住房

申请审批表》；
2 .房屋所有权证书；
3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申

请家庭户口薄；
4.原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
5 .申请该经济适用住房时

的夫妇双方同意政府回购的书
面证明；

6 .住房保障机构认为需要
提交的其他资料。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取
得完全产权的，房屋权利人向
住房保障机构提出书面申请
后，要提交下列资料：

1 .房屋所有权证书；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申

请家庭户口薄；
3.原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
4 .申请该经济适用住房时

的夫妇双方同意取得完全产权
的书面证明；

5 .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房屋权利人到国土资源部

门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审批手续，要提交以下资料：

1 .住房保障机构同意办理
完全产权的书面意见；

2 .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权
利人已经办理的)；

3 .房屋所有权证书；
4 .原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

同及购房发票；
5 .房屋权利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
6.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价格；
7 .国土资源部门认为需要

提交的其他资料。

办经适房交易别忘带这些资料
本报记者 苗华茂

想把房子卖掉的，差价一半要上交
住房保障中心有关工作人员

介绍说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取得房
屋所有权满5年需转让的，按以下
程序办理：房屋权利人向住房保障
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
住房保障机构对房屋是否具有上
市交易资格进行审核，并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
不同意的决定。对不同意上市交易
的，会给予书面说明原因。

房屋权利人与受让人到国土
资源部门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转让审批手续，并提交相关资
料；国土资源部门会对土地是否

符合转让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
转让条件的，经适房原房主要将
税务部门核定的计税价格(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房产交易时的评估
价)与当时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价
格之间差价的50%向政府交纳土
地收益等价款(适用于2007年11月
19日之后所购买的经适房)，并领
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转让
办理出让审批文件。

房屋卖方与买方凭《已购经
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申请审批
表》和土地收益等价款交纳凭证
等相关资料，到房屋登记机构办

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已
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中，所
发生的契税、营业税及附加、个人
所得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以及
交易登记费按存量房交易的有关
规定执行。

买房者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批准转让办理出让审批文件、土
地收益等价款交纳凭证、受让人的
房屋所有权证书、受让人的有效身
份证明及其他相关资料到国土资
源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手续。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依法转让
后，买房者取得完全产权。

如遇特殊原因，政府可原价回购经适房
据了解，房屋权利人因特殊

原因需申请政府原价回购已购经
济适用住房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房屋权利人向住房保障机构提出
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资料；住房
保障机构会对房屋权利人提交的
申请资料及申请回购的房屋状况
(含房屋及设施完好状况、水电气
暖及物业管理等费用交纳情况)

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
决定。对同意回购的，住房保障机
构会与房屋权利人签订政府原价

回购协议；对不同意回购的，也会
书面向房屋权利人说明原因。

住房保障机构与房屋权利人
凭政府回购协议及其他房产交易
的相关资料，到房屋登记机构办
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房
屋登记机构应当在房屋所有权证
书上注记“经济适用住房”字样。
政府回购住房在交易过程中免收
各项房产交易行政事业性收费。

自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
手续后7日内，原房屋权利人要将
房屋腾退给住房保障机构，住房

保障机构自接收房屋后7日内向
原房屋权利人支付回购房款。住
房保障机构按有关规定持相关资
料到国土资源部门办理土地使用
权变更登记手续。

政府回购的住房，由住房保
障机构继续向符合条件的家庭配
售或者作为公共租赁住房、廉租
住房进行实物配租。其中，用作公
共租赁住房或廉租住房的，将纳
入当年的住房保障计划，所需资
金从财政安排的住房保障资金中
解决。

房主想要全产权，补齐差价就可以
据介绍，已购经济适用住房要

想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按以下程
序办理：房屋权利人向住房保障机
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资
料；住房保障机构自接到申请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
意办理完全产权的书面意见。

房屋权利人到国土资源部门
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审
批手续，并提交相关资料；国土资

源部门应当对土地是否符合出让
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出让条件
的，房屋权利人要缴纳评估价与
当时购买经适房之间的差价，并
领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审
批文件。

房屋权利人凭相关交款凭证
及住房保障机构出具的同意办理
完全产权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
和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审批文件等资
料，到房屋登记机构办理房屋所
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房屋权利人凭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审批文件、土地收益
等价款交纳凭证、变更后的房屋
所有权证书、权利人的有效身份
证明及其他相关资料到国土资源
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
续，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

啥样的经适房可以交易
烟台住房保障中心有关工

作人员介绍说，首先，已购经适
房的房主必须是取得房屋所有
权证年满5年；其次，因特殊原
因需申请政府原价回购经适房
的；因继承、遗赠、离婚以及法
院裁定、判决、调解等法定原因
需转让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
房屋权利人已按照税务部门核
定的计税价格与经济适用住房
差价的全额向政府交纳土地收
益等价款，并取得完全产权的。

那什么样的经适房不得上
市交易呢？该负责人介绍说，取
得房屋所有权不满5年的肯定
是不行；再有就是已购经适房
所有权有纠纷的；申请该经济
适用住房时的夫妇双方一方不
同意转让的(特殊原因除外)；经
鉴定为危房的；法院依法查封
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
利的；已抵押、典当但未经抵押
权人或典当行书面同意的；擅
自改变住房使用用途的。

此次出台的经适房上市交易细则，是烟台市区第一个针对经适房上市交易流程、
转让标准等进行规范的文件，不少住房条件改善了的经适房房主也因此文件的出台可
以转让房屋了。如何获得已购经适房的完全产权？交易时如何缴纳税费？14日，烟台住
房保障部门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锦锦绣绣新新城城局局部部一一览览。。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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